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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辦理 

彰化縣歷史建築八堡圳取水口範圍釐清及設備更新維護 

專案小組現場勘查會議紀錄 

壹、 現勘時間：112 年 3 月 20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 現勘地點：歷史建築八堡圳取水口（二水鄉倡和村員集路一段 418 號旁） 

參、 會議時間：112 年 3 月 20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3 時 

肆、 會議地點：彰化用水管制中心(二水鄉員集路二段 227 號) 

伍、 主席：召集人 

陸、 出（列）席人員：(如後附簽到表)  紀錄： 

柒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捌、 出席委員建議意見： 

一、 A 委員 

(一) 原公告為因土地重測後地號已有變化，建議變更為重測後地號。 

(二) 舊取水口並非目前主要灌溉取水位置，而係做為補充東螺溪水源之

用，故取水門、放水門僅需依原有形式修復並符合功能即可。 

(三) 竣工紀念碑不宜做更動，僅需做表面清洗、修繕即可。 

(四) 取水口附近環境可納入一併規劃。 

(五) 歷史建築座落範圍，本體宜做測量與地籍套繪再做變更。 

(六) 規劃設計書圖應送文化局審查通過方可施作。 

二、 B 委員 

(一) 目前公告之地號如沒將閘門及紀念碑納入，建議進一步釐清相關工

程設施及紀念碑應納入。 

(二) 有關取水閘門及放水閘門之整修，建議依目前材料及動力系統修復。 

(三) 有關水門體上面之淤沙、雜草建議一併清除，以利觀覽。 

(四) 紀念碑位置並與閘門的使用衝突性不高，建議原地保存。 

(五) 目前尚有部分被掩埋的手動水門建議能將其整理出來。 

三、 C 委員 

有關八堡圳取水口範圍釐清及設備更新維護： 



(一) 水門扇為木製仍可以使用，應維護原工法。 

(二) 連接欄杆與水邊的接杆目前斷掉，仍應用較好不鏽鋼材來修護。 

(三) 門框周側有汙歲，也有必要作清汙。 

(四) 紀念碑以不動為原則。 

玖、  結論及建議： 

一、 原公告為因土地重測後地號已有變化，目前公告之地號如沒將閘門及紀念碑

納入，建議進一步釐清相關工程設施及紀念碑應納入，並變更為重測後地號。 

二、 舊取水口並非目前主要灌溉取水位置，而係做為補充東螺溪水源之用，故取

水閘門及放水閘門之整修，建議依原有形式、材料及動力系統修復，水門扇

為木製仍可以使用，亦應以原工法維護，連接欄杆與水邊的接杆目前斷掉，

仍應用較好不鏽鋼材來修護。 

三、 竣工紀念碑位置並與閘門的使用衝突性不高，建議原地保存以不動為原則，

僅需做表面清洗、修繕即可。 

四、 取水口附近環境可納入一併規劃，水門體、門框周側之淤沙、雜草、汙穢建

議一併清汙、清除，以利觀覽，目前尚有部分被掩埋的手動水門建議能將其

整理出來。 

五、 規劃設計書圖應送文化局審查通過方可施作。 

壹拾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壹拾壹、 散會：下午 4時正 



彰化縣歷史建築八堡圳取水口範圍釐清及設備更新維護 

專案小組現勘照片 

圖 1： 傑利德工程顧問公司技師向委員說

明案情 
圖 2：取水口閘門較無使用現況雜草叢生 

圖 3： 放水口閘門現況仍使用中 
圖 4：專案小組與會人員於彰化用水管制

中心聽取工程顧問公司簡報






